
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对于和佳股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我们作为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

本着对公司及全体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立场,对公司第六

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债务展期及相关方继续为债务提供反担保的

议案》进行了认真审议，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

2021 年 11 月 24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，第五届监事会第

二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

资提供增信的机构提供反担保的议案》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

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的相关公告

现公司、全资子公司珠海保税区和佳医学影像设备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和佳影

像”）、珠海和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信息技术”）拟与中山银达融资担保

投资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中山银达”）分别签署《借款展期协议书》，对和佳影像借

款余额 360 万元和信息技术借款余额 540 万元进行展期，并由中山银达为上述借款

的还款继续承担保证责任担保。公司、全资子公司承诺继续按 2021 年 11 月 16 日

与中山银达签订的《借款担保服务合同》《反担保保证合同》《反担保抵押合同》

约定履行相关责任。

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

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。因此，

我们一致同意上述担保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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